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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在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中，首次明確中國
大陸長期脫碳目標，承諾將採取更有力的政策與
措施，爭取於 2030 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
並在 2060 年前爭取實現碳中和。「碳達峰」與
「碳中和」的雙碳目標也放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
十四五規劃中，更是 2035 年建成「美麗中國」的
重要關鍵。

中國大陸過去慣於以補貼來推進產業發展，
近來更常借助市場機制來有效引導資源配置，助力
產業發展。因此，面對雙碳目標，除制定階段性減
排任務，也透過全國性的碳市場建立，將碳排的外
部成本內部化與資產化，加速推動企業減排，為未
來低碳產業的發展建立多元的金融支持渠道。 

中國大陸透過碳交易市場的建立推

進雙碳目標

中國大陸在加入 WTO 後，憑藉著豐沛的生產
要素與市場潛力，在政策引導與全球化帶動之供應
鏈布局中，吸納各界資源，成就世界工廠的地位，
推升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性，也快速推高國家能源
的消耗。2009 年 ( 民國 98 年 ) 中國大陸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國，高度仰賴化石燃料中
的煤炭，帶來龐大溫室氣體排放。即使持續提升
先進製造的能量，但經濟創造結構仍處於工業化
階段，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在持續攀升。

全球性氣候變化使極端氣候事件愈加頻繁，
為彰顯應對氣候問題的積極性，習近平於 2020 年

碳排放主要來自燃燒化石燃料，持續對全球暖化產生深遠影響。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

 文《吳若瑋》 

中國大陸碳排放權

登記、交易與結算

對企業經營的變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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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7 日生態環境部發布第 21 號公
告，揭示全大陸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簡稱碳市場）
運行的 3 個細部規則，為全大陸碳市場運行預做
準備（已於 2021 年 7 月 16 日開市）。

本文將概述細部新規，並從碳市場建立來探
討對企業經營的變動與挑戰。

碳排放權登記、交易與結算新規

3 個細部規則分別為《碳排放權登記管理規則
（試行）》、《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規則（試行）》
與《碳排放權結算管理規則（試行）》，以下分別
簡稱《登記規則》、《交易規則》與《結算規則》。

一、碳市場的參與主體

在《登記規則》與《交易規則》中明確列出
碳市場中碳排放權登記與交易的主體―重點排放
單位、符合規定的機構與個人。惟依據《碳排放權
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中規定，中國大陸全國性
碳市場中，目前參與主體僅納入重點排放單位，初
期符合資格者為發電業。但未來將會逐步擴大重點
排放單位涵蓋之範疇，逐步納入高排放的石化、化
工、建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與航空等行業。
另，符合規定的機構與個人雖尚未明確規範，但為
其未來參與碳市場留下法源依據。

二、碳市場的交易產品

目前中國大陸全國性碳市場的交易產品為碳
排放配額。生態環境部依行業歷史排放與未來發展
核算排放基準，並將之分配給需要減排的企業。初
期企業獲得的排放配額為免費，未來將會適時縮小
免費配額，並引入有償分配制，以讓企業更有減排
動力。

碳排放配額交易目前僅能進行現貨交易，但
生態環境部可根據相關規定適時增加其他交易產
品，為後續期貨、期權等碳金融衍生產品留下立法
補充空間。另，目前規定重點排放單位每年可使用
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抵銷 5% 碳排放配額的清繳，
但尚未開放其交易。

三、碳市場的交易規則與方式

交易主體參與全國性碳市場交易時，需在交
易機構開立實名交易帳戶，取得交易編碼。每個主
體只能開設一個交易帳戶，並在註冊登記機構與結
算銀行分別開立登記帳戶與資金帳戶。

碳排放配額交易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價格」
為計價單位，買賣申報量的最小變動計量為 1 噸
二氧化碳當量，申報價格的最小變動計量為人民幣
0.01 元。

交易方式有協定轉讓與單向競價兩種，企業
可根據市場與自身實際狀況，選擇單一或綜合交易
方式，《交易規則》中也埋下未來其他符合規定交
易方式之立法補充空間。

四、碳市場的生效與結算

碳排放配額買賣的申報被交易系統接受後即
刻生效，並在當日交易時間內有效，交易主體交易
帳戶內相應的資金與交易產品即刻被鎖定。未成交
的買賣申報可以撤銷，如未撤銷，未成交申報在該
日交易結束後自動失效。另，已買入的交易產品當
日內不得再次賣出，賣出交易產品的資金可以用於
該交易日內的交易。

五、碳市場的風險管理

碳市場的風險控制主要由註冊登記機構、交
易機構與生態環境部共同完成。生態環境部為監管
部門，可根據碳市場健康發展之需要，建立市場調
節保護機制。當交易價格出現異常波動觸發調節保
護機制時，可採取公開市場操作、調節國家核證自
願減排量使用方式等措施，進行必要之市場干預。

另，規則中亦明確交易機構應當設定不同交
易方式的漲跌幅比例，可根據市場風險狀況對漲跌
幅比例進行調整。交易機構對交易主體的最大持倉
量進行即時監控與限額限制、實行大戶報告制度與
異常交易監控制度，並指出應當建立結算風險準備
金制度，以因應不可預見風險造成的損失。

中國大陸推進碳市場對企業經營的

變動與挑戰

非發電業之企業主要排放源是自身能源的使
用，當中國大陸欲借助市場機制來加速推進企業減
排時，再生能源豐沛之區域，或可選用再生能源來
爭取企業綠色轉型的時間。但高度仰賴石化能源的
區域，企業無足夠綠色能源可替代時，就需要加快
進行能源提效或節約的調整，亦或積極另尋抵減排
放的策略。

面對雙碳目標與國際應對氣候變遷的趨勢，
減排策略應會持續加強推進力道，然前述企業因應
的舉措都會墊高營運成本，對企業未來的經營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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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峻的挑戰，但也有機會開展新的發展契機。

一、排放成本內部化會墊高營運成本，改變市場競
爭力，企業需提高對排放的認識與重視

隨著國際對氣候問題的重視，碳排放交易、
碳稅、碳信用等借助市場機制設計的減排制度，將
更廣泛地被採用。透過墊高企業生產成本，或從銷
售端來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使那些因排放造成
的外部成本逐漸轉為內部成本，讓企業能主動正視
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

為此，企業要提高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認識與重
視，成立專責部門或小組，關注與掌握國內外相關
政策，進行培訓，做好企業的溫室氣體資產管理。
另，對排放的重視不能僅限於管理階層，更需要將
之融入企業文化，擴及至企業全體，甚或上下游供
應鏈，以減輕跨部門或跨企業協作的阻力。可透過
制定內部管理與激勵制度，鼓勵不同部門或供應鏈
夥伴，主動參與減排策略的共同規劃或開發。

二、詳實盤查與監控能耗，做好排放揭露與追蹤

為瞭解企業能資源使用情況，探尋可能的減排
方向，需要建立更全面性的能資源監控系統，同時

將之轉化為碳排放量來記錄。目前國際上有四種廣
泛被採用碳揭露標準⸺科學碳目標倡議（SBTi）、
轉型路徑倡議（TPI）、X 度相容性（XDC）與中小
企業企業中心計畫（The SME Climate Hub）。各國
際碳揭露標準持續發布不同行業排放監測與減排
策略的指引，行業涵蓋範疇不斷擴增，無論是製造
業或服務業，皆可取得相關指引。

能資源監控的數據蒐集，有助於追蹤與填報，
輔以碳價資訊，有助於企業評估減排成效，亦可讓
企業更容易發覺自身潛在的碳資產。而相關紀錄也
可成為企業未來主動揭露的項目，有助於企業自主
減排目標的設定、永續報告的編撰與形象展現。

三、減排與固碳技術仍在發展階段，可評估投入相
關技術或具商業性之綠色消費產品的開發

企業自主投入減排或固碳技術的精進，可降
低或抵消排放量，剩餘的排放配額可於碳市場中換
取營運資源。開發之減排或固碳技術還可轉化為新
產品或服務，助力同業提升減排力度，帶動產業整
體提升。惟減排或固碳的技術多還在開發階段，開
發成本相當可觀，可商業化的品項相當有限。

2020 年 9 月，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影片發表講話，承諾大陸將使用
更強有力的氣候目標，並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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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各地減排政策落地與達標方式，或許
無法讓企業有充裕的因應時間。面對碳中和目標的
壓力，減排或固碳技術的需求將日益增加。因此，
無論是提高用能效率、改進製程、無碳技術、碳捕
捉與封存技術等，未來都有相當的市場潛力。

另，隨著氣候問題的關注度增加，消費者對
綠色產品的消費意識與意願也在提高，使得固碳技
術也開始朝消費產品開發。例如以工業排放之溫室
氣體來製成化纖布料，成功將碳封存技術應用於生
活消費品，讓消費者也可積極地參與穩氣候行動。 

四、碳市場建立讓「碳」之走向資產化，企業與投
資者可更積極地進行資源配置與操作，惟專
業人才需再加強

2005 年歐盟碳市場開市，迄今已成為全球最
大且活躍的碳交易市場，交易品項多元，吸引資金
擁有者參與，並為低碳產業發展形成良好的金融支
援。

中國大陸全國性碳市場中，目前雖僅允許特定
高排放業進行碳排放配額現貨交易，但隨著碳市場
發展，相關法律與規範陸續健全，未來將陸續開展
出多元的碳金融衍生產品。中國大陸現正積極推進
納入機構投資者的評估，以期讓更多參與者進入碳
市場，協助活絡交易市場、完善價格機制、促進市
場健康運行。機構投資者可助力低碳產業的發展，
讓碳市場成為低碳企業重要的融資管道之一。

然對企業而言，碳價的追蹤與預測、碳資產
的持有、減排的技術開發與投資等決策，碳市場操
作將會是一個新領域，且涉及多個部門，既有人力
需要加強相關培訓，或另尋專業顧問服務的支援。

五、零排放的再生能源會增加不確定性風險，企業
可加強評估儲能裝置的投資

企業採用再生能源可優化能源結構，壓低排
放，更能助力再生能源去化與發展。惟再生能源的
費率較石化能源高，會增加企業營運的壓力。企業
可觀察碳價變動趨勢，評估再生能源的使用可能。

中國大陸的再生能源發展迄今，積累了龐大
裝置容量，發電量也持續優化國家能源結構，但現
正面臨電網基礎建設不足的情況。再生能源比例增
加，也為能源穩定增添風險。再生能源的發展需伴
隨儲能裝置的輔助，隨著儲能裝置技術成熟與成本
下降，企業可加強評估儲能裝置的投資，除穩定用
電外，也可爭取突發性電力中斷的因應時間。再
者，未來或有機會共同參與區域電網的調度，協力
穩定區域用電。

綠色轉型宜更審慎考量外在因素對

內部的干擾

經濟激勵政策在推升經濟成長的同時，也推升
了能耗與排放量，而此與能耗雙控的目標相牴觸。
但產業低碳轉型是國際趨勢，也是永續發展與美麗
家園的關鍵。中國大陸產業發展正進入新階段，落
後無效產能已不符合時代需要，綠色轉型會慢慢往
全產業擴張。惟在推進綠色轉型時，替代能源的不
穩定與過度依賴進口，不僅增加能源安全的風險，
也更容易受國際因素的干擾，近來中國大陸供電不
穩的情況已凸顯此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國家與企
業在推進綠色轉型方向時，宜更審慎考量外在因素
對內部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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